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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秋瑾（小学老师）：我们都知道规

范停车、安全充电很重要，但用充电桩

充电和在家里充电相比，费用有点高，

建议采取峰谷电的收费模式，只要费用

降下来，大家就更容易接受。

徐晓攀（市民）：最近经常看到电动

自行车乱停放、乱充电引起火灾的新

闻，让人不安。希望相关企业从源头上

把控好电动自行车的质量，让消费者用

得放心，同时市民也要做好电动自行车

的规范停放、充电。

王轶欧（社区工作人员）：从管理的角

度来说，希望主管部门出台条例或者方

案，为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和充电设立标

准。此外，居委会要和物业做好协调，为

居民创造一个安心、放心的生活环境。

徐艳（律师）：我建议加大相关法律

法规的宣传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消防安全

普法，灵活运用各种方式，让大家真正了

解电动自行车乱停放乱充电的危险性。

融媒记者 曹润鑫 程卓一

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和充电，市民有话说

小区电动自行车管理困境如何破？
走上法治轨道刻不容缓，规范停放和充电是关键

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充电，一
旦引发事故，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
任，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。

202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的《高层民
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第 47 条明
确规定，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、
疏散走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口停放电动
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，拒不
改正的，个人可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
以下罚款。《消防法》第 64 条第 2 项规
定，引起火灾，未达到犯罪程度的，可
处以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五百
元以下罚款。因上述不当行为发生火
灾致人重伤、死亡或者使财产遭受重
大损失的，则构成失火罪，电动自行车
所有权人、使用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
承担刑事责任。

《民法典》第 1165 条规定，行为人
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
的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如果电动自
行车的所有权人、使用人将电动自行
车违规停放及充电，导致火灾，并造成
他人生命健康受到损害、财物受到损
失，以及公共利益受到损失的，电动自
行车所有权人、使用人应当承担赔偿
责任。

另外也要提醒大家，电动自行车
在停放或充电时起火，因质量问题、设
计有缺陷等造成损害的，消费者可以
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，也可以向
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。建议大家保
留好相应的购买凭证，在选购电动自
行车时，仔细查看产品说明书、合格
证，并检查各项指标，选择符合国家法
律法规的电动自行车。此外，在使用
电动自行车时应规范操作，不要私自
进 行 改 造 和 加 装 ，定 期 进 行 维 修 保
养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到合规
停放及充电。

小区电动自行车管理问题是近期的热点话题。实际上，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。近年来，“电动自行车不能入楼入户”“电
池不能拿回家充电”等安全规范一直被广泛宣传，但仍有车主“铤而走险”。为何管理顽疾“久治不愈”？能否找到小区电动自
行车管理混乱的破解之道？近日，记者进行了调查走访，并采访了相关部门人员和业内人士。

近年来，电动自行车的使用和管理

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。

连日来，记者走访了我市多个小

区，发现电动自行车停放在一楼架空

层、低层住户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等

现象屡见不鲜。

据了解，用地紧张、充电桩少以及

管理条例缺失等是造成小区内电动自

行车安全管理困境的重要原因。

记者在某小区看到，该小区设置了

2 个统一充电区域，可同时满足 40 辆

电动自行车充电需求。但是，大部分住

户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一楼架空层。

物业工作人员说，只要发现有私接

充电、乱停车等行为，都会在第一时间

进行处理。尽管他们不断加大巡查力

度，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、充电的行为

还是时有发生。物业工作人员杨秀云

说：“我们也很为难，一边要维护好小区

秩序，一边要防止电动自行车违规停

放、充电。由于我们没有执法权，只能

以劝导为主。”

随后，记者来到另一小区，发现每

幢楼一楼的显眼处都张贴着“架空层禁

停电动自行车”的告示。这些告示下

面，停放了很多电动自行车。

小区住户陈钰告诉记者，架空层

禁停电动自行车的告示是近段时间才

张贴的，由于缺少停车的地方，居民将

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架空层也是无奈之

举。

交谈中，记者了解到，该小区目前

能够集中充电的区域有 2 个，只能满足

28 辆电动自行车同时充电的需要。第

三个集中充电区域还在筹建中，但推进

过程并不顺利。小区住户程剑说，小区

建设的时候并没有规划电动自行车停

放区域，所以造成选址比较困难，住户

意见也难以统一。

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的难题，并

不是没有破解之法。

在江南街道星月湾小区，记者看

到，居民吴宇正将电动自行车停进一个

室外车棚内充电。“3元钱就可以充八九

个小时，价格不贵，也很安全。”吴宇满

意地说。

星月湾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

者，他们通过合理规划，将充电区域从

地下室转移到地面空旷区域，为小区居

民生活增添了安全砝码。

据了解，星月湾小区原先在地下室

设立了 2 个电动自行车充电区域，并配

备了灭火器、喷淋和监控设备。考虑到

在地下室充电仍存在安全隐患，去年

10 月，小区业委会投入 9 万元资金，将

充电设施转移到室外空旷区域，可同时

供70辆电动自行车充电。

“星月湾小区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

比较规范，但还可以做得更好，比如将长

时间不使用的电动自行车从地下车库清

理出来，在室外车棚加装防火墙等。”市

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徐海强说。

对此，小区物业经理潘中捷表示，

他们会做好整改工作，营造更加安全、

舒适的居住环境。

破题解难 星月湾小区树榜样

星月湾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停车棚

隐患不少 管理困境亟待破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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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电动自行车管理
走上法治轨道


